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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對聯交所的承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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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東的承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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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家保薦人的獨立性

我們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6A.19條委任●為自 [編纂 ]起及止於我們在 [編纂 ]後
完整財政年度財務業績方面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.22條當日之合規顧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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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家保薦人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 6A.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獨立標準。

最低公眾持股量

董事及 [編纂 ]將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.23條，確保於 [編纂 ]完成後，公眾人士
將最少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25%。




